附件
招标文件（资审文件）提前公示

操作指南

一、标段（包）信息页面调整
在交易平台【招标项目】菜单下“标段（包）信息”页面新增“招标文件（资审文件）是否提前公示”字段，招标人/招标代理机构在信息备案时可选择“是”或“否”。操作时应注意以下事项：

1.若选择“是”，则该标段需在“招标文件（资审文件）提前公示”发布后的 3 个工作日后方可进行场地预约以及正式发布招标文件（资审文件）文件，发布当日不纳入3个工作日的计算时限。

2.房建市政项目在 “招标文件（资审文件）是否提前公示”选择“否”时，系统将要求招标人/代理机构填写不提前公示的理由，并在附件信息中上传“招标文件（资审文件）不提前公示说明”（支持.doc、.docx、.txt 等多种格式）。

二、新增【招标文件（资审文件）提前公示】菜单

在【招标项目】菜单下方新增【招标文件（资审文件）提前公示】菜单，招标人/招标代理机构仅可对标段信息页面中“招标文件（资审文件）是否提前公示”选为“是”的标段进行“招标文件（资审文件）提前公示”的发布。发布无需审核，提交后自动备案通过并发布至交易平台网站对应栏目。

三、交易平台网站调整

湖北省电子招投标交易平台网站【招标计划】右侧新增【招标文件（资审文件）提前公示】栏目。招标人/招标代理机构发布的提前公示信息将自动推送至该栏目。

